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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通知（第3号）] 

关于开展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预评估 

（学院评估）工作的通知 

根据《浙江农林大学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

工作方案》文件精神，学校定于 2023年 11月6日—8日开

展审核评估预评估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安排如下： 

一、预评估的目的、内容和形式 

1、评估目的 

检验学院教育教学自查、自评与自建工作成效，进

一步推进我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走深走实，实现以

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管、以评促强。 

2、评估内容 

根据《浙江农林大学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指标

体系》，对各学院（部）在办学方向与本科地位、培养

过程、教学资源、教师队伍、学生发展、质量保障、教

学成效，以及教育教学特色亮点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。 

3、评估形式 

专家通过审阅学院（部）自评报告及支撑材料，听取

学院（部）负责人汇报，考察学院整体环境，调阅学院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育人大纲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试

卷、教育教学相关制度等材料，听课观课，开展深度访

谈等形式，形成学院审核评估意见，并列出每个学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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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清单。 

二、专家组分组和时间安排 

1、专家组分组 

专家组全部由校外专家组成，专家人数为 9 人，分

为 3 个小组，每小组 3 位专家。具体分组如下： 

第一组：农学院、林生院、环资学院、动科动医学院、

园艺学院、茶学院、集贤学院 

第二组：化材学院、园林学院、数计学院、光机电学

院、食健学院 

第三组：经管学院、文法学院、艺术学院、体军部、

马院、国教学院 

2、时间安排 

（1）11 月 6 日下午专家进校，晚上召开预备会（见

面会）。 

（2）11 月 7 日—8日 专家组评估活动 

（3）11 月8 日下午，专家组意见反馈会 

三、预评估的保障 

为做好审核评估预评估工作，学校成立审核评估预评

估工作协调小组，郭建忠任协调小组组长，代向阳、吴

鹏、尹国俊分别负责第一组、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协调工

作，各学院（部）教学副院长（副主任）作为评估联络

负责人，负责接收和处理评估指令等学院相关评估工作。

每小组设秘书 2 人（评建办工作人员担任）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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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请各学院（部）高度重视审核评估预评估工作，

积极配合专家组对学院教育教学工作的考察评估活动，

并做好迎接预评估的各项准备工作。 

2、请参加审核评估预评估预备会、专家反馈会的相

关人员按照时间安排提前 10 分钟到达会场。 

3、各学院（部）根据专家组评估意见和问题清单，

在预评估结束一周内把整改方案报审核评建工作办公

室，并做好整改落实工作。 

 

审核评建工作办公室 

2023 年 10 月 9日 
 


